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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1、 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三)
	針對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鑑於108年度將屆年度終了，各委員會已通過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四)
	親民黨黨團早就呼籲政府正視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問題，要確認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是僱傭關係？還是承攬關係？近日發生兩個外送員之死的憾事後，勞動部才進行勞檢，並認定空腹熊貓及Uber Eats外送員是僱傭關係，並開罰175萬元，來亡羊補牢。但當政府在處理民間企
業假承攬真僱用時，是否應該自我反省？因為依據人事行政總處官網「委外及非典型人力運用專區」公布統計
資料，截至107年底止，中央機關（構）學校運用非典型人力總計10萬1,698人，分別為臨時人員4萬9,226
人、派遣勞工7,852人及勞務承攬4萬4,620人；但其
	一、為強化勞動契約之認定，勞動部已於108年11月19日發布「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提供業者、工作者及勞動檢查單位作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依據。
二、本案機關運用人力部分，係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政
，勞動部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中臨時人員及勞務承攬均較106年度增加，而派遣人員雖然有小幅減少，但107年度合計較106年度還是增加7,061人，且依審計部「107年調查各級政府勞動派遣及勞務承攬人力運用情形」報告，指出有部分機關經查有運用非典型人員於涉及機關核心業務或公權力行使項目的缺失，爰要求行政院研謀改善並提出改善方案。
	

	
	一、作業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一)
	台灣公共工程與民間營造建築工程仍工安事件頻傳，諸如台中火力發電廠最近就連續發生2 起職災，造成3 個勞工死亡，經濟部公共工程優質獎3 年內得獎承造廠商，33 家內有21 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顯見台灣營造業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環節尚待改善。經查現有法規雖已規定事業單位須配合風險等級聘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惟該等人員之在職訓練有待加強，以提升其專業知能，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令規定，爰請勞動部提出說明與檢討改進方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營造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須具一定資格，且於在職期間，雇主應使其定期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為降低營造業之職業災害，勞動部將持續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宣導及災害預防研習活動等，以提升該等人員之專業知能。
2、 本案業於109年2月14日以勞職授字第1090200525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提案連署委員在案。

	(二)
	針對勞工對職業傷病認知、職業傷病因果關係認定困難，勞動部自92 年起逐年於各區設置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至今，然我國重大職災歷年來依然居高不下，顯見其預防功能未能彰顯；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預算書第65 頁針對未加保勞工職災死亡給付1 年僅預估14 人，殘廢補助26 人，雖公務預算另有編列預算，仍顯不足且無意願給付，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所為與「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立法精神相違背，爰請勞動部提出給付未加保職災勞工主動關懷方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針對未加勞保職災勞工，勞動部主動掌握重大工安事故訊息，並於19個縣市政府設置47名職災個案管理員(FAP)積極介入協助爭取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權益、申請慰問金及各項津貼補助。
2、 勞動部印製職災權益宣導摺頁，分送勞工保險局各辦事處等單位，增加勞工獲取資訊機會，並辦理各種宣導活動，如巡迴辦理原住民部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宣導、勞工保險權益宣導及就業媒合服務。另藉由網頁及臉書等網路媒體加強宣導。
3、 勞動部將持續強化職業災害預防，協助增進職業安全與衛生知能，宣導職災權益，協助職業災害後之職業重建與復工，並引介相關社會資源，持續精進關懷及相關慰助措施。積極配合職災保險單獨立法，落實總統政見，提供職災勞工更完善保障，促進勞工及其家庭之經濟安全與健康。
4、 本案業於109年1月7日以勞職授字1080205378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三)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展示館委託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經費高達630 萬元，僅辦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台南及屏東等7 場次，而相較於職災發生比例高於一般勞工的外籍勞工及原住民卻未主動辦理職災預防宣導，無法達成預防宣導的目標，為撙節開支，爰請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提出改善方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為提升全民勞動基本意識與職場安全之核心價值，除透過全國巡迴展示強化民眾工安意識外，針對職災發生比例高於一般勞工的外籍及原住民勞工，辦理職業災害危害預防宣導活動，提升危害認知，規劃改善方案說明如下:
(一)透過結合族群(如原住民族、外籍勞工)慶典，進行巡展或工安宣導，落實原住民及外籍勞工安全意識。
(二)積極搭配公、民營機關(構)活動，進行工安宣導及展示，擴大民眾參與管道，落實職災防護認知。
(三)發展數位及自主學習教材與訓練工具，增加英語、印尼語及越南語等教材，透過實際體驗，提升原住民及外籍勞工防災知能。
二、本案業於109年1月17日以勞授研展字第1093660003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四)
	經查勞動部優良公共工程金安獎選拔賽，107 年得獎名單營造廠商事業單位，共26 位得獎名單內有16 位仍於107 年存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與「勞動基準法」遭處分之紀錄事實，得獎表揚資格正當性存有疑義。為加強其承攬營造商中下游承包商職業工作環境的安全，並推動高風險事業安全與衛生輔導、營造工地檢查輔導改善，爰請勞動部提出說明與檢討改進方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勞動部已於107年12月11日以勞職授字第1070205684號函，回復立法院將修正選拔作業要點，提高參選門檻條件，以提升得獎工程之安全衛生水準。
2、 勞動部復於108年2月12日以勞職授字第1080200209號函修正「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作業要點」，提高參選單位參選條件門檻，停工或部分停工由5次調整為3次，罰鍰處分金額由150萬元以上調整為75萬元以上，處分件次與檢查次數之比例由25%調整為20%。
3、 本案業於109年1月8日以勞職授字第1080205706號函送「優良公共工程金安獎選拔賽之得獎表揚資格正當性提出檢討改進方案」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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